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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湖南岳阳长江洞庭湖水上联合执法能力提升工程栈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岳阳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你单位《关于申请<湖南岳阳长江洞庭湖水上联合执法能力提升工程栈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生态影响类）>》及有关附件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湖南岳阳长江洞庭湖水上联合执法能力提升工程栈桥项目位于东洞庭湖飘尾水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范围涉及环境敏感区（项目建设地点水域为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飘尾水域，该水域同时与东洞庭湖江豚自然保护区实验区、湖南省东洞庭湖鲤鲫黄颡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三江口核心保护区重叠）。项目占地面积为1400平米，总投资1098.38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7万。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岳阳洞庭湖水上联合执法基地专用栈桥，属于接岸设施建设，由跳趸和钢联桥链组成。栈桥长约560米，宽2.5米，由23个跳趸及25块钢联桥组成。栈桥呈T字型设计，T头两端各置趸船1艘。趸船及趸船自带的污水收集柜、污水处理设施统一调配，不新建。栈桥在近岸处除利用原有3个架空搁置承台外，不另行水下立桩，跳趸采用锚链系统。在岸线和深水区之间的滩涂改建一条长300米、宽5.5米的水泥便道。该项目委托湖南志远环境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编制了《湖南岳阳长江洞庭湖水上联合执法能力提升工程栈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生态影响类）》。现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内容、结论和专家函审意见，经研究，在建设单位切实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和环境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我局原则上同意本项目建设。

二、建设单位在建设及营运期管理中，应全面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认真落实专家及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严格按照自然保护区管控要求进行保护及建设，并应着重注意以下问题：
1、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对施工场地严格执行六个“100%”，采取围挡、洒水降尘等抑尘措施，渣土物料运输采用密闭或其他遮覆方式，有效减轻施工及运输的扬尘污染影响，施工期外运土方按照岳阳市渣土管理办公室要求运至指定地点填埋。施工期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表2无组织排放浓度限值；施工期选用低噪声施工设备，合理安排施工时间，设置临时隔声屏障或围护结构等措施，确保施工噪声符合《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要求；施工期船舶生活污水和船舶油污水由船舶自行收集后交由海事集污船处理，落实施工水保措施，防止施工水土流失；施工期固废及生活垃圾由海事部门收集上岸处理，不在码头附近水域排放。
2、营运期废气污染防治措施。运营期船舶离岸靠岸行驶过程尾气排放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相应标准要求。
3、营运期废水污染防治措施。运营期船舶生活污水经趸船自带的生活污水收集柜及污水处理设施收集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的表4三级标准后后，再经污水上岸管道进入市政管网。巡逻船舱底油污水通过巡逻船自带油水处理器，直接储存在巡逻船的油污水收集柜中，由海事部门收集，并交至具有资质的单位进行集中处置。
4、营运期噪声污染防治措施。船舶停靠后少鸣笛，靠岸后使用岸电，减少噪声的产生以减少噪声对鱼类产生的影响，项目场界东侧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4 类标准，其他区域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标准。
5、营运期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项目船舶垃圾集中收集后，全部交由海事部门接收，上岸处置。
三、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污染防治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四、项目竣工后，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的有关规定,及时组织自行验收。本项目的现场环境监督管理由南湖新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

岳阳市生态环境局

                                     2021年10月20日

